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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代的徽州民间文书和赋役文献广泛使用土地字号。 明初，土地字号

的分配单元是保，万历清丈以后逐渐演变为以图为单位，显示出图甲组织在基层地籍编造

管理中的作用。 在图甲组织的地籍管理、民间社会的契约表述等实际使用场合，土地字号

与基层单元的结合仍带有明显的都保痕迹。 图甲的增减变动也对字号分配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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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徽州都图里甲制度的区划形式与运行实态研究”（批准号：１６ＣＺＳ０７０）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唐宋以降，千字文编号在档案文献的整理、归类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见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

社 １９９７ 年版；王林《“架阁”、“千字文编次”较早出现于佛经典籍的庋藏》，《档案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胡明想《质疑“千文架阁

法”》，《档案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方广锠《国图敦煌遗书编号的历史与现状》，《文史》２０１３ 年第 ３ 辑；刘广瑞《元代千字文编号应

用形式考：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等。

②　 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黄山书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８ 页；李义敏、胡铁球：《鱼鳞图册断代研究———以浙江鱼鳞图册为中

心》，《浙江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③　 康熙《休宁县志》卷 １《方舆志·隅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９０ 号，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２０７—２１４ 页；乾隆

《绩溪县志》卷 １《方舆志·隅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７２３ 号，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４０—４５ 页。

④　 如《歙县都图全载》（清代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全载》）、《休宁都图里役备览》 （清代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以

下简称《备览》）和《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清代抄本，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惠赠复印本）等，详见后文。

一、引言

土地字号是中国古代后期地籍管理的基本工具，由“字”和“号”组成，主要依据千字文次序给基

层单元（如厢、坊、里、保、图等）分配相应的字，每字之下有若干流水号。 如“天字第一百号”，天为字，
对应某一基层单元，一百是号，对应某一地块。 这种登记方式是唐宋以来逐渐形成和推广的。①

学界对土地字号的关注，主要局限在民间文书整理领域，将其视作判定属地和年代的工具，仅注

意到在不同时期字号使用存在差异，视为孤立现象，并未予以深究。②从土地字号的工具性质出发，笔
者发现民间社会的表述习惯不同于官府册籍登载的内容，但也容易对今人梳理和认识字号分布规律

造成干扰，需要予以辨识。 而官民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字号分配单位的演变造成的。
尽管应用土地字号的区域广泛，使用实态却是千差万别：各地的县以下基层单元并非整齐划一，字号

编排也没有统一的条文规定。 因此，对土地字号的梳理和研究需要一定的个案积累和多种民间文献

的爬梳整理。 这些都是目前相关研究所忽视的。 从细节梳理到宏观归纳的疏缺，将直接影响土地字

号视作文书释读工具之准确性，更不足以揭示土地字号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文书是观察土地字号使用实态和演变的绝佳素材。 首先，文书时间跨度长，从南宋迄至民

国，可以从长时段把握字号演变轨迹。 其次，土地字号是徽州官私文献记载的重要部分。 一些地方

志在“都图”部分对该县各都的字号分配予以记录，如休宁和绩溪两县；③更有不少都图文书抄本，详
细记录了各都各图的字号分配，如歙县、休宁和婺源等县。④再次，与之相关的文书类型多样，契约、鱼
鳞册、归户册等均载有土地字号，可以互相比照。 徽州民间土地交易契约对某产业坐落和四至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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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往依赖于鱼鳞册，径称“保簿可查”或“自有经理可照”，①只出现字号信息，无须再描述土地四至、
地形等内容。 最后，徽州一府六县的字号编排形式不尽相同，可以提供较为合适的区域比较样本。

下面将从徽州的区域性个案入手，分别讨论土地字号分配单元的长期演变趋势、民间使用习惯，
并探讨图甲组织与土地字号结合后的运作情况，从而细化我们对明清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

二、土地字号分配单元的长期演变：以祁门县为中心

现存南宋和元代徽州契约文书多集中于祁门县。 南宋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土地字号，元延祐年间

进行了一次字号分配的更换。 从延祐至元末的民间契约中，新旧字号并载，以“元（原）”标示老字号，
即宋代开始使用的都保字号。 例如，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归仁都李梅孙出卖义成都二保山场一处，“元
（原）系结字号”，订立契约一张。② 归仁都和义成都皆为宋元祁门县的都名，③分别相当于明清时代

的十都和十一都。④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体现字号更替的契约，但是没有记录交易时使用的字号。 此

后的契约大多同时载有原字号和现字号，成为较为固定的格式，如至元元年（１３４１）叶明夫卖山契称，
十六都四保“元（原）系身字号，今系五字”。⑤ 五字号就是十六都四保在延祐年间启用的新字号。

祁门十五都的契约文书较为集中，其中第三、六、七保在延祐以后分别使用木、万、方字号，也记

载了更早的字号，能揭示延祐字号更换的重要意义。 从表 １ 可以看到，六保至少涵盖了千字文第

４０４—４３５ 字，三保与六保的字号差距达 １５０ 个。 这说明延祐以前一个保的土地字号多达数十个，其
编号只达到百位。 如此，全县 ２２ 个都、２２０ 保使用的字号将超过五六百个，再加上前述十一都等字号

记载不清晰，其土地册籍势必芜杂不堪，难以有效掌握全县土地信息。
表 １ 延祐前后祁门十五都部分保的土地字号变化

现字号 旧字号 出处

木 １２８１ 与（２４７）１２１、１２２ （后）至元四年郑定郎等卖山赤契，《丛编》，第 ９—１０ 页

万 ６５５ 操（４０４）不详 至顺三年（１３３２）徽州程宏老卖山地契，《考释》（上），第 ５５７ 页

万 ５００ 邑（４１１）不详 至正六年（１３４６）胡德玄等卖田赤契，《丛编》第 ２ 辑，第 １０ 页

万 １１４２ 浮（４２１）不详 至顺三年徽州程宏老卖山地契，《考释》（上），第 ５５７ 页

万 １０６４ 据（４２３）不详

万 １２７５ 盘（４２７）不详
（后）至元四年郑定郎等卖山赤契，《丛编》第 ２ 辑，第 ９—１０ 页

万 １２５７ 盘（４２７）不详 元统三年（１３３５）徽州郑满三郎卖山契，《考释》（上），第 ５６４ 页

万 １３１６ 观（４３０）７３
元至正六年十五都六保黄卖山契，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安徽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 页

万 １３９０ 惊（４３２）６１ 元代祁门郑立郎卖山赤契，《丛编》第 ２ 辑，第 １２ 页

万 １４３６ 禽（４３５）１２３ 元统三年郑俊卿卖山赤契，《丛编》第 ２ 辑，第 ９ 页

方 １７０ 亦（４７７）不详
元统三年王景期等卖山赤契，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

第 １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３ 页

　 　 说明：《丛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之简称；《考释》为张传玺编《中国历代契约会

编考释》之简称。 “现”“旧”字号均为千字文 ＋流水号，其中“旧字号”一栏“（）”表示该字在千字文中的序号。

延祐经理不仅重新清丈土地，⑥还清理土地字号的分配，结束了此前杂乱无序的状态。 保的数量

等同于千字文字号之数量，其下的流水编号虽增至上千个，但规律性和实用性也大大增强。 只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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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５５４ 页。

张传玺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５２ 页。
淳熙《新安志》卷 ４《祁门·乡都》，《宋元方志丛刊》第 ８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７６５２ 页。
康熙《祁门县志》卷 １《疆域》，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刻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张传玺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第 ５７３ 页。
关于“延祐经理”，参看陈高华《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握了土地字号和千字文顺序，便能顺利推断出其所属的都保。 同时，元末的税粮等则也是逐渐由以

乡为单位征收转变为以都、保为单位分等征收，“意味着征收标准更为细致，显然更能反映土地的肥

瘠程度”。① 正因为税则和土地字号的调整，延祐之后的数百年，都保一直是徽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

区的地籍管理单元。 《新安休宁金氏合族统谱》的记录就显示了都保字号的延续性。 金氏十世祖墓

在二十六都十保，“宋元经理系履字号一百一十九号，国朝履字一百二十号”，都是同一字号。②

延祐以降，祁门各都基本上遵循一都十保，每保一号的规律。③ 栾成显已经指出，龙凤年间祁门

十都的析分，主要是分“保”，即：十东都延续十都的一保至五保，十西都则为六保至十保。④ 此外，早
在元代将三都和四都合并成立的三四都之土地字号，也值得讨论。 笔者发现，明清三四都的民间契

约中长期存在具体区分三都和四都之情况。 其中，三都字号是从收（千字文第 ２２ 字）至律（千字文第

２９ 字），四都字号是从吕（千字文第 ３０ 字）至为（千字文第 ３９ 字）。 即，三都仅有 ８ 个保，四都为 １０
个保，整个三四都共有 １８ 个保。 姚村汪氏文书中的一份契约提到三都三保为藏（千字文第 ２４ 字）字
号；⑤而汪家坦黄氏文书则记录了四都四保为云（千字文第 ３３ 字）字号。⑥ 民间契约文书中还有混称

都保的情况，如凌氏誊契簿所载的三四都八保（确切地说，应是三都八保）律字号。⑦ 同理，“景泰二

年（１４５１）黄荣宗等卖山地白契”自称卖人为“三四都黄荣宗同侄黄长得等”，而对产业描述为“坐落

三都八保，土名塘坞，系经理律字三百五十七号”。⑧ 这可认为是当地户籍为“三四都”、地籍属“三
都”的微妙差别。 因此，三四都的合并是原先两个都保的叠加，没有重新编保，并在内部按照三都和

四都各自表述土地归属。
十三都亦只有 ８ 个保，这是根据前后两个都的保数推算出来的。 十二都共有 １０ 保，可以通过当

地成化年间“胡氏抄契簿”的记录得到验证，该都七保为首（千字文第 １１６ 字）字号、九保为伏（千字

文第 １１８ 字）字号，以及十三都六保为率（千字文第 １２５ 字）字号。⑨ 而祁门县十二都“十保草坞真锡

公坟山卷案”明确记录该保字号为“戎”（千字文第 １１９ 字）字号。 这使得十二、十三都在字号序列

上是连续一致的。 至于十四都，其三保为凤（千字文第 １３０ 字）字号、五保为竹（千字文第 １３２ 字）
字号、七保为驹（千字文第 １３４ 字）字号。 那么，可以推知十四都一保应为王（千字文第 １２８ 字）字
号，而十三都的最后一号只能是归（千字文第 １２７ 字）字号。 由于其六保是率字号、二保为遐（千字文

第 １２１ 字）字号。 由此可以断定十三都只有 ８ 个保。
最后，据《金氏统宗谱》载，二十二都一保是圣（千字文第 ２０８ 字）字号。 由此反推，十九都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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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都皆为 １０ 个保。 其中，十九都四保为靡（千字文第 １８１ 字）字号、①二十都七保为悲（千字文第

１９４ 字）字号，②在诉讼案卷、合同等文献中皆有反映。 基本弄清都保建置之后，便可将明代祁门都保

字号分配情况全部推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序列，参见表 ２。
表 ２ 祁门县都保字号一览表

都别
保字号

一保 二保 三保 四保 五保 六保 七保 八保 九保 十保

城 天

一 地 玄 黄 宇 宙 洪 荒 日 月 盈

二 昃 辰 宿 列 张 寒 来 暑 往 秋

三四
收 冬 藏 闰 余 成 岁 律 ／ ／

吕 调 阳 云 腾 致 雨 露 结 为

五 霜 金 生 丽 水 玉 出 昆 冈 剑

六 号 巨 阙 珠 称 夜 光 果 珍 李

七 奈 菜 重 芥 姜 海 咸 河 淡 鳞

八 潜 羽 翔 龙 师 火 帝 鸟 官 人

九 皇 始 制 文 字 乃 服 衣 裳 推

十东 位 逊 国 有 虞 ／ ／ ／ ／ ／

十西 ／ ／ ／ ／ ／ 陶 唐 吊 民 伐

十一 罪 周 法 商 汤 坐 朝 问 道 垂

十二 拱 平 章 爱 育 黎 首 臣 伏 戎

十三 羌 遐 迩 一 体 率 宾 归 ／ ／

十四 王 鸣 凤 在 竹 白 驹 食 场 化

十五 被 草 木 赖 及 万 方 盖 此 身

十六 发 四 大 五 常 恭 惟 鞠 养 岂

十七 敢 毁 伤 女 慕 贞 洁 男 效 才

十八 良 知 过 必 改 得 能 莫 忘 罔

十九 谈 彼 短 靡 恃 己 长 信 使 可

二十 复 器 欲 难 量 墨 悲 丝 染 诗

廿一 赞 羔 羊 景 行 维 贤 克 念 作

廿二 圣 建 德 名 立 形 端 表 正 空

　 　 还需注意的是，民间契约所载的事主与产业坐落有时并不处于同一都，在表述中显得十分模糊，
如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的一份养山文约所载：“在城徐七保、徐玄，今承揽到五都洪瑚山一备，坐落土

名魁溪口塔堨涤山，系经理民字一千五百四十一号。”③实际上，对照民字号鱼鳞册同一产业的记录，
可以证明这是十西都九保的一处山产。④ 如此一来，该契约的信息就与都保字号规律完全对应。 可

见，这一产业所有人是五都的洪瑚，由城内的徐姓租赁种植，但是产业坐落在十西都，而契约没有明

确标注，给人造成五都编有民字号的假象。
万历清丈后，土地字号分配单位开始发生转变。 清代顺治年间祁门县土地丈量条例的“编立字

号”条款明确指出：“祁邑共计四十九里。 查前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丈量，以在城一图编为天字号起，至
二十二都二图剑字号止。 今仍照旧丈造，不必另编字号，以滋烦扰。”⑤这里明确指出，祁门在万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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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源汪氏支谱》卷 ９《郑坑杲公坟山案卷·本祀出租约》，民国时期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文堂陈氏宗谱》卷 １《合同》，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１ 辑，第 ４５４ 页。
栾成显：《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顺治祁门清丈地土条例》，清代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先生惠赠复印本。 该簿册卷首为祁门县令告示，内详载各种

类型田土的清丈格式，卷末载有十八都公正黄吉楼等名字。



期已经按照图进行编号，剑字号即为千字文第 ４９ 字，与该县 ４９ 个里（里即图）完全对应。 据此推知，
县城内部是有土地编号的，且城内编有 ４ 个图，遵循一图一号的规律，分别编为天、地、玄、黄 ４ 个

字号。
万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所载祠产情况可以作为检验上述推断的证据：“各处祠产，其土名、

字号、亩产、四至，因万历九年新例丈量，原我一保系是发字号，今遵府县明文易为致字号。 且其丈

过田地，初分三则起科，至次年来文，又令改为一则。”①清溪在祁门各县志中记录为“清幽”，位于十

六都。 该都共辖 ２ 个图，在全县四乡图的顺序中是第 ３０ 和 ３１ 位。 而新编字号为致（千字文第 ３５
字）字号。 由此可见，祁门县新编字号确是依据一图一号的规则编排并在地方社会中得到实施。 参

见表 ３。
表 ３ 祁门县都图字号一览表

图别 城 １ 城 ２ 城 ３ 城 ４ 一 １ 一 ２ 一 ３ 二 １ 二 ２ 三四 １ 三四 ２ 五 １ 六 １

字 天 地 玄 黄 宇 宙 洪 荒 日 月 盈 昃 辰

图别 六 ２ 七 １ 七 ２ 八 １ 八 ２ 八 ３ 九 １ 九 ２ 十东 １ 十东 ２ 十西 １ 十一 １ 十一 ２

字 宿 列 张 寒 来 ／ 暑 往 秋 收 冬 藏 闰

图别 十一 ３ 十二 １ 十二 ２ 十二 ３ 十三 １ 十三 ２ 十四 １ 十四 ２ 十五 １ 十五 ２ 十五 ３ 十六 １ 十六 ２

字 ／ 余 成 岁 律 ／ 吕 调 阳 云 腾 致 雨

图别 十七 １ 十七 ２ 十八 １ 十八 ２ 十九 １ 十九 ２ 十九 ３ 二十 １ 二十 ２ 廿一 １ 廿一 ２ 廿二 １ 廿二 ２

字 露 结 为 霜 金 生 丽 水 玉 出 昆 冈 剑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南宋至清代数百年祁门县土地字号演变规律：土地经理字号愈来愈少，
规律性越来越强。 从宋代超过 ５００ 个字，到元明 ２００ 多个字，最后缩减为万历朝以后的 ４０ 多字。
元代以后，祁门县主要依据保或图分配字号。 只要掌握了千字文顺序和各都所辖保或图建置数

目，即可掌握土地字号序列。 这些转变，是以延祐经理和万历清丈为转折点的。 前者严格按照

一保一号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大幅精简了宋代以来分配繁杂的千字文字号，确立了地籍管理

为中心的都保组织；后者试图通过改变土地字号的分类单元，以“图”取代“保” ，完善图甲组织的

职能。
徽州其他县份（如歙县、休宁）也有类似的演变脉络，不赘述。 由保到图的转变趋势下，相关的土

地档案文书之编造，是否也相应发生变动？ 民间对字号的使用实态如何？ 以下做进一步检讨。

三、区域差异与民间表述习惯：保字号的稳定性

栾成显指出，都保字号的分布规律是“除个别都会有出入外，绝大多数都之下均是分为十保

的”。② 以祁门土地字号作为参照样本，我们可以初步了解都保字号的分布规律：保的建置并不是以

每都 １０ 个保为常态，８ 个保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清代文献记录的绩溪和婺源两县土地字号不同于其他县，参见表 ４。 绩溪各都多为 ２０ 或 ３０ 个，

是 １０ 的倍数，但没有任何一都是 １０ 个字号；而婺源 ４０ 个都中，仅有 ６ 个都有 １０ 个字号，主要以每都

６ 或 ８ 个字号居多。 两县各都字号皆不符所辖之图数。 可见，土地字号虽按照千字文顺序分配，但并

不是都图字号，只能推断具有都保字号的特征。 如果以一都十保作为标准形式来衡量，多于 １０ 个字

号的情形当属并都的结果，而少于 １０ 个的情况，或为分都所致，或属不及标准数量的权宜之计。 那

么，绩溪县是否存在祁门县三都和四都合并的情况？ 婺源县是否有分都一类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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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清溪郑氏家乘》卷 ３《世墓祀产·祀产条例》，万历十一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史学集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



表 ４ 绩溪、婺源两县各都土地字号数 单位：个

绩溪

都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字号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图数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都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字号数 １８ １６ ３０ ２０ ３３
图数 ２ ３ １ １ １

婺源

都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字号数 ５ １０ ８ １１ ８ １３ １２ ４ ８ １０
图数 ２ １ ２ １ ４ ２ ７ ８ ５ ５
都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一 廿三

字号数 ６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８ ８ １１ ８ ６
图数 ４ ４ ４ ２ ４ ３ ７ ３ ５ ５
都别 廿四 廿五 廿七 廿八 卅 卅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字号数 １１ ８ ８ １５ ８ ８ ４ ６ ４ ２０
图数 ３ ５ ２ ４ ４ ３ ２ ３ ２ ６
都别 卅八 卅九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五 卌六 卌七 卌九 五十

字号数 ６ ９ ９ ８ ４ ８ ８ ８ １０ １０
图数 ２ ５ ４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资料来源：根据乾隆《绩溪县志》卷 １《方舆志·都隅》以及《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清代抄本，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惠赠复印本）统计。 其中，婺源

县虽号称 ５０ 个都，但有 １０ 个虚都、空都，实为 ４０ 个都。

宋代徽州主要实行乡里制度，以乡统里。 清代休宁县方志有元代“改乡曰都，改里曰图”之说

法，①不过该县保存的旧乡名称之下，记载了若干都，并非一乡改为一都。 绩溪县在宋代有 １０ 乡 ２６
里，自元代开始正式确立了 １０ 乡 １５ 都的基层区划，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从里演化为都。 但是，２６ 里到

１５ 都如何演变，难以知晓。 在表 ４ 中，全县共 ３０７ 个字号，假设字号依据“里”来配置，每里平均约有

１１—１２ 个保字号；若依据“都”来分配，则每都平均约有 ２０ 多个，也高于一都十保的标准数量。 根据

前述祁门县的经验，每都 １０ 个字号的形制是在延祐经理之后才普遍出现的，在此之前每都的字号数

量却是多于 １０ 个的。 笔者只能推测绩溪县土地字号可能延续了宋代之传统。
婺源县存在 １０ 个虚都的情况，这是明初才出现的。 据载：“国朝定制：坊厢八，乡六，统里三十，

都五十。 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编户一百六十四里。 后渐归并，厥里一百二十九，都四十。”②可见，
都的减少是在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发生的。 但表 ４ 中只有四、六、七、十九、廿四、廿八、卅六 ７ 个都

的字号多于 １０ 个，却与 １０ 个虚都数额不符，可见都的数量减少并不完全是合并形成，一部分应是直

接撤除的。 在全县都数减少五分之一的前提下，留存下来的都保不足数也在情理之中。
在婺源民间文献对坟产税业的记载中，也可见到一些与祁门县不同的线索。 例如，十六都一处

土地，宋朝税业字号记录是空缺的，元朝税业为发字 ６８ 号，土名张村坟地；明朝税业为及字 ８９ 号，土
名张村心熟地；万历九年税业及字 ９０ 号，土名张村心坟地。③ 此处所谓“明朝税业”即洪武经理。 但

这里元、明的字号不同，则与延祐都保字号在明清时代祁门县长期沿用的情形迥异。 洪武和万历两

次清丈，保持了相同的千字文，只是流水号不同。 三十三都龙头山村记载的本里一处墓地“次醇公祖

妣张氏孺人墓”也是如此，洪武经理是欲字 １０４１ 号，清丈经理（即万历清丈）改为欲字 ２０２９ 号。④ 婺

源清华胡氏的始祖“唐金紫瞳公墓地字号则税”位于祁门县居仁都义成里，“明朝税业”为罪字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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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万历九年佥类税业”却为周字号，且没有载明具体编号。① 罪与周为相邻字号，或可说明明代该

土地产业在登记时先后隶属邻近的保，故而造成字号的差别。 因此，婺源的民间文献似乎更注重明

洪武年间的土地字号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婺源县极有可能在洪武清丈时调整了都保字号。
在民间表述中，字号是可以与村落对应的。 根据婺源二十一都胡氏族谱记载，土名赤坞口畿坞，

经理系长饶保恃字号；考川焦坑口汤坞、姚村坞等处墓地，经理系金坑保长字号；大田高岸（何家垓），
经理系大田保己字号；高仓浮舟塘坞口、叶坞等处坟墓，俱系高仓保靡字号。② 这里的长饶、金坑、大
田、高仓都是二十一都的村落名。 该都共有谈、彼、短、靡、恃、已、长、信 ８ 个字号，道光县志载有 １７ 个

村落，平均每个字号涵盖 ２ 个村落。
更容易引起混淆的都保字号表述是上、下之分。 在婺源胡氏家族的记载中，十八都洋峨等处坟

产，“敕葬八保”，土地字号为男字，但又载“男字上保三百四十号”。③ 俞氏家族记载贞字号有上贞、
中贞和下贞之别。④ 至少有 ３ 份契约表明祁门十六都有“下十保”，⑤只是均未载明土地字号。 同时，
十六都十保为岂（千字文第 １５７ 字）字号也可以得到确认。⑥ 如此看来，似乎十六都也存在 １１ 个保的

可能。 然而，十七都七保为洁字号、十八都一保为良字号，在“归户文书”中也是毫无疑义的。⑦ 这使

得十六、十七和十八都在保序列上形成完整的序列，与一都十保的规律完全吻合。 那么，我们只能判

断十六都的“下十保”与十保是同一概念。 始修于清初的祁门《金氏统宗谱》卷 ４ 之 ３《润五公尚本公

现存各都各保祀产》记录了少许二十二都土地字号信息，⑧从中可以发现，二十二都七保也有上、下之

分。 不仅如此，除四保和五保之外，尚有“四五保”之说，故该都似共有 １２ 个保。 只是，当地对上、下七保

和四五保的字号没有记录。 同时，二十一都桃源汪氏在记录该族位于二十二都的墓地时，只称七保，没
有将其分为上下。⑨ 笔者认为，红紫金氏所谓的上、下七保和四五保是该族的惯用称谓而已，不存在 １２
个保的情况。 上、下之分只是地方对于一保之内土地地势的描述，并非都保字号的新建置。

再回到祁门县的场域之中。 在万历朝以后的较长时期里，该县民间契约中仍有大量都保字号得

以沿用，似乎一图一号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普及。 如前所述，十都按照保的数量平均析分为东、西
两都。 而在万历以后的十西都相关契约中，土地字号仍保持为七保唐字号，并无变动。 又如十一

都，万历十九年的一张卖园赤契中声称“新丈十一都一保罪字”，而根据都保字号规律，罪仍是原先

的保字号。 三四都在康熙年间仍沿用四保的云字号。 八都邱氏至迟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才启用

新的寒字号，而在顺治四年时，当地仍使用都保的翔字号。 因此，上节所述清溪郑氏在万历之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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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 １７《杂志》，民国六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仁里明经胡氏支谱》卷首《墓图》，道光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 １７《杂志》，民国六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龙溪俞氏家谱》卷末《山塘地税》，乾隆四十七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１ 辑，第 ３７０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

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第 ４７１、５３４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第 １８３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１ 辑第 ６ 册《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２２ 页；刘伯山编：

《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２ 册《祁门十八都沙堤叶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１８ 页。
《金氏统宗谱》，光绪三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平阳汪氏宗谱》卷 １《墓图》，同治七年（１８６８）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都保的上、下之分在徽州较为常见，除了上述论证的保内部分为上、下，还有都内诸保的上、下之分。 如顺治四年祁门县十

一都上五保为土地丈量订立合同，具体签署合同的是第一至第五保的人员，参见《清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吴自良等立合同（清丈

事）》，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第 １００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 辑，第 ３９２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１ 册《祁门三四都一图小洲王氏文书》，第 ２１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１ 辑第 ６ 册《祁门八都邱氏文书》，第 ３、６ 页。



即启用新字号，似乎并不是普遍现象。
民间文书的常见情形，似乎是保字号与图字号的混淆使用。 在天启年间，祁门县在清理十东都田地

产业以应付辽饷事宜时，“东都二图儒学生员李廷芳呈以本都五保鳞册收字九百六十一号”。① 此时，祁
门应已确立按图分配字号的原则，收（千字文第 ２２ 字）字号是按照图数顺序分配的；十东都五保原是虞（千
字文第 ９４ 字）字号。 同样的例子还能发现不少。 十二都四保在明代属于爱（千字文第 １１３ 字）字号，但是

当地乾隆朝后期的十二都三图十排年会“议租田约”中标为四保成（千字文第 ２７ 字）字号。② 七都直至清

初尚为保字号的海（千字文第 ６５ 字）字号。 乾隆朝以后，图字号开始流行，但直接标示为七都六保张

（千字文第 １６ 字）字号。③ 这些混淆表述都说明了一点：即便分配和使用了图字号，图和保还存在着包含

和对应关系。 表面上由于土地字号重新分配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是仔细观察，还是可以辨清的。
祁门民间社会对于图与保的涵盖关系较为清晰。 例如，前述三四都合并之后，各都保字号仍然

存在，而清代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所载契约中，三都各保皆为月字号，四都各保则为盈字号，④分

别采取了三四都一、二图分配的图字号。 由此可知，每图一号的形式具有一定弹性，在“三四都”的框

架之下，三都与一图、四都与二图实际上是同一概念，即原先被合并的都与实际存在的图合为一体。
又如，十三都分配的新字号为律，似乎主要用于鱼鳞册等官府记录，⑤民间订立契约时，仍沿用都保的

表述方式。 同治四年的《康、汪、胡、李、凌、余六姓经手人等立清分单合同》载：“十三都三保”相关产

业“经理自七百七十九号起至八百零一号止”，⑥行文中没有提及该保属于哪个字号。 由于土地册籍

编制仍旧按照保这一单位进行。 所以，民间在提及相关产业归属时，可以“某保第某号”的表述替代

先前的“某保某字第某号”，从而将千字文略去。
尽管存在地域差异和民间习惯，但都保字号在徽州各县长期沿用，甚至可以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⑦其原因当从土地册籍的攒造环节探究。

四、图甲组织的地籍管理

土地字号分配单位改变的时间节点通常是土地清丈和相应土地册籍的攒造，从延祐经理到洪

武、万历清丈，再到顺治、康熙清丈，无不如此。 开展清丈的基层组织却有很大不同。
明初洪武清丈，由朝廷委派太学生和地方官员主持和检查。 至于基层社会的具体承担人役，在

浙江金华、浦江等地有都长（量长）和保长（里长）等名目。⑧ 洪武十四年确立里甲制度之后，官方就

出现了“使集里甲、耆民躬及田亩，以量度之”的要求。⑨ 但徽州府只有洪武十五年“遣官量田定经

界”的记载，具体承担人役未见。 王裕明判断，此时里甲组织尚未完善，宋元延续而来的都保组织承

担了清丈任务，并完成了鱼鳞册攒造。 笔者基本同意这一看法。 同时，地方耆民参与洪武鱼鳞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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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祁门县会议辽饷等事帖》，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 １１４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１ 册《祁门十二都贵溪胡氏文书》，第 ２３１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３ 辑第 ７ 册《祁门七都程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１１ 页。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雍正九年九月祁门县正堂告示》，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１ 册《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第 ３５８ 页；《清早中

期立律字二保鱼鳞图册》，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４ 辑第 ４ 册《祁门十三都二图谢家坦汪氏文书》，第 ４０６ 页。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１ 册《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第 ３７１ 页。
１９４０ 年的祁门卖田契约中，还将产业坐落描述为“十二都九保”。 参见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２ 辑第 １ 册《祁门十二都贵

溪胡氏文书》，第 ３４５ 页。
栾成显：《洪武丈量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６ 辑，黄山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５５—３５６ 页。
《明太祖实录》卷 １８０，洪武二十年二月戊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２ 年校印版，第 １ 册第 ２７２６ 页。
万历《休宁县志》卷 １《舆地志·沿革》，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刻本，日本东洋文库藏；康熙《徽州府志》卷 １《舆地志（上）·建

制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２３７ 号，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９５ 页。
王裕明：《明代洪武年间的都保制———兼论明初乡村基层行政组织》，《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编修也是有线索可寻的。 “洪武十八年，国朝检覆田土，新造鱼鳞图。 楷书细字，能者甚鲜。 公（笔者

注：吴天童）执笔中度，主领者争聘之填写以塞责。”吴天童出自休宁大族商山吴氏家族，其父吴牛在

元明之际“凡门户之役及家庭之需，悉以身任之”。 直至宣德以后的吴宗宝兄弟才有承担粮长和里长

之明确记载：“产税为乡之右，粮里役繁，弟兄角力，介然不膺曲桡，危难之际，有所抱负。”①在此之

前，吴牛和吴天童的身份都不清晰。 吴天童更像是一位耆老，而不是实际参与清丈的都保或里甲人

员，否则也不会被“主领者”（都保长）争相聘请、填写鱼鳞册的适用字体了。
此后，里甲逐渐完善并在赋役运作、土地清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洪武清丈后，徽州当地仍有局

部的土地整理。 据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四月祁门十西都排年订立的关于里甲产业册籍事务之合同载：
十西都排年里甲李本宏等，承奉上司明文，为清理田山事。 今蒙本府委官同知大人甘，案临催

并解切。 缘图下各户，田土坐落各处，都保星散，一时难以查考。 只得虚提字号条段亩步，四至朦

胧。 选官造册，答应回申。 中间字号四至多有差错，或语报他人字号四至者有之；或捏故冒占愚懦

小民者有之；或开报未尽者有之。 思得此册，实为民患。 众议写立合同，各收为照。 日后排年里甲

人等各户事产，只照青册经理契字买业开耕为准，不以此册为拘。 如有刁诈狡猾之徒，指以此册为

由，颠倒是非，冒心违文，设词争竞者，听受害人赍此告理，追罚白银五十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始。②

这份合同呈现了里甲组织与都保土地登记之间的裂缝，即人户所属的土地产业没有与里甲组织完全

对应。 里甲无法掌握准确信息，致使由其攒造的赋役册籍（主要指黄册）登载之信息（特别是四至、字
号等内容）讹误不少，且无法及时掌握土地流转情况。 这些信息应以都保为基础的鱼鳞册、契约等为

依据，却与里甲黄册制度的设计相脱离。 黄册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有记载田产的四至。 弘治十五年，
都御史张敷华上奏“黄册内田地顷亩不复开写四至”。 正德六年（１５１１），户部再次对黄册攒造事务进

行题奏，认为“洪武至今十年一造，已经一十四次，俱无四至。 立法之初，必有深意。 ……今次攒造黄

册，一应事产田地顷亩，只照旧规册式攒造，不必开写四至，致开弊端”。 其弊端有三：其一，田产划分

细碎，如果逐一记载，则“书写烦琐，委确的确”；其二，变卖交易频繁，“势不能齐”；其三，容易形成地

方争产纠纷，“奸豪之徒假手吏胥，开广四至，意图各并，大起争端”。③ 由于黄册对田产信息记载简

略，而且一都之内的保与里无法对应，遑论跨都掌握土地信息，自然存在大量捏报、虚报信息。 因此，
里甲内部订立合同，约定土地经营和交易等事项，将依据此次重新清理之后编修的册籍———青册为

准。 青册的详细内容在合同内没有载明。 根据“图下各户”的字眼，可推测其主要是对里甲所辖人户

村落范围内地土清查后的产业、税粮数额的重新登记，更适应里甲组织实际运作赋税征缴的需要。
在赋役编派逐渐从人户转移到土地的趋势下，十年一造、以人户为中心的黄册制度已经形同具

文，而青册更强调土地产业信息的准确性，从而取代黄册成为地方社会具有实用价值的凭据。 这也

表明里甲组织开始充分掌握地籍管理职能，“排年里甲”与“图下各户”并举，表明“里”与“图”成为同

义词，以人户为基准的里甲演变为以土地为中心的图甲。
万历至康熙的历次土地清丈即依赖图甲组织的差役人员开展。④ 承担清丈任务的图甲人役有 ６

个，即图正（公正）、图副（公副）、书手、算手、弓手、画手，又名“六役”。 康熙二年祁门三四都一图排

年清丈规约合同称：“六役俱系十排朋充，有议书姓者，有议书名者，一概均朋应役。 每户议一诚实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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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吴氏家谱》不分卷“第十六世世系”，明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张传玺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１１８ 页。
赵官等：《后湖志》卷 ８《事例五》，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８９—９０ 页。
有关里甲（图甲）组织与土地清丈关系的研究，参见权仁溶《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以祁门县“谢氏纷争”为中

心》，《历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夏维中、王裕明《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汪庆元《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洪性鸠 「淸代 順治

時期徽州 淸丈 國家權力」 『東洋史學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３１ 輯。



达者，出身任事。”①祁门县十一都在顺治四年十月签订了清丈合同，②其分工和实际承当者为：
吴杰孙公正，任事五人：吴自良、自肇，吴启连，吴汝璜，吴汝 ，吴汝瑯。
李源义公副，任事五人：李曰愉，李其沆，李与相，李中芳、滋，李枝璜。
吴庆昌弓手，副：李大海、公宁，吴承庆。
李有荣图手，副：吴士鋐。
孙珂吉书手，副：李名芳、吴士锡。
张庆算手，副：李爱春、祯泰，吴之鼎。

后续的合同称，公正吴杰孙的名字是吴氏家族“五门祖名”，③也应当是呈送官府的虚名。 所谓任事

人，通常为实在承担人之姓名。 其中，公正应为五人共同分担，但列出的名字为 ６ 个，吴自良和吴自

肇共同作为“一人”。 公副也是如此，李中芳和李中滋亦视同为“一人”。 这说明，即便是实际承担者，
也会存在若干自然人合伙算作“一人”的现象。

公正、公副是清丈组织的首领，据时人的清丈合同记载：“今吾族两大房应该朋充公正之役，今举

练事老成六人，充当公正，当官值月比较、丈量田亩、造册及经理钱粮事务等项。”④从中可知，公正主

要承担应对官差、攒造鱼鳞册、管理清丈费用等事务，不同于弓、书、算、图等技术人员。 担任公正的

往往多达五六人，而不是个人独挡一面。 祁门十一都的图正、图副分别为吴、李两个家族垄断，负责

清丈该都的“上五保”。 顺治合同对各保划定了责任者：
一保：坐众，系汝

二保：其沆、汝
三保：枝璜

四保：汝瑯、与相

五保：汝璜、曰愉

可见，清丈组织是以保为单位分配任务范围。 康熙二年的合同对此也有所反映。⑤ 该合同是在奉旨

重新清丈而府县尚未颁行“大例”的前提下订立的。 顺治年间参与清丈的吴士鋐、吴之鼎，与吴之义、
吴仪汉共 ４ 人为代表，经过“通族酌议，复行经理五本册籍”。 这里所谓的五本册籍，便是顺治朝清丈

后的五份鱼鳞册存底。 吴士鋐等人依此作为应对新一轮清丈的凭据并约定，“前册内倘有差讹，俱系

前经管汝 任咎，不涉后经管人之事”。 四人抓阄分别管理这些鱼鳞册，具体情形如下：
一保册：鋐、汉、鼎、自祥户，同公副管。
二保册：士鋐，同公副管。
三保册：仪汉，同公副管。
四保册：之义，同公副管。
五保册：之鼎，同公副管。

由于没有提及万历清丈的情况，根据这两份连续的清丈合同，我们可以判断张氏家族至少从顺治朝

开始就担任清丈公正，因而四人“复行经理五本册籍”也就意味着继续承担图正一职。 而对应册籍的

数量，似乎可以解释此前吴杰孙公正和李源义公副各有“五人”（实际上是 ６ 人，分为 ５ 份）承担的含

义，就是由双方各出“五人”分别掌管每保之鱼鳞册。 到了康熙二年，吴氏家族有四人出面承担，但同

样保持了五本册籍的分派。 二保至五保，分别为吴士鋐等四人掌管，一保册由士鋐、仪汉、之鼎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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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十一月祁门三四都一图排年清丈规约合同》，南京大学历史系藏散件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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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二年十二月吴士鋐等立议合同》，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第 １５０ 页。



祥户”共管，此前则为“坐众”，由吴汝 代理。 据载有全县图甲户名的《祁门修改城垣簿》，吴自祥户

为十一都一图三甲的总户名。① 由此判断，保册分管是吴氏家族内部共同协议的结果，首册即为家族

总户共同保管（即“坐众”）。 除了吴氏家族之外，这批鱼鳞册还需要“同公副管”，即与李氏家族一同

承管，双方的负担大致相当，具有公平性，亦有相互制约之意，避免一家垄断。
还应该提及的是，在康熙三十年以前，十一都编有两个图。 这里提到的“上五保”应该是一都十

保形制下的划分。 上、下五保的归属应与图甲组织对应，由一图负责第 １—５ 保（即“上五保”），二图

负责第 ６—１０ 保（即“下五保”）。 结合顺治合同对清丈人役的分工以及表 ５ 所示《祁门修改城垣簿》
中记载的图甲总户姓氏来看，吴氏和李氏在图甲之中占据优势（各有 ３ 个甲），两姓恰好也垄断了公

正、公副、图手、弓手以及六役副手，清丈人员与图甲构成的对应性较强；但还有胡姓 １ 甲、方姓 ２ 甲、
汪姓 １ 甲似乎没有参与到清丈组织之中；担任书算的孙、张二姓的来源也不明晰，有待进一步验证。
表 ５ 祁门县十一都一图十甲总户信息

甲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户名 胡期发 方元盛 吴自祥 方陞 李□禄 汪浩隆 吴自应 吴元登 李昌义 李春元

　 　 都图文书《歙县乡里都图村镇岁征地畿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记载了从二十都二图至西北隅

二图 １４３ 个图与保的对应关系，②也可确认歙县图甲是作为地籍管理的主体。 参见图 １ 和表 ６。

图 １　 都图文书《总目》对图、保对应关系的记载

其中，绝大多数情况是一图一保，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作为城市部分的四关四隅，以一图二保居

多；最多的是二十一都五图和二图，分别达到 ６ 个和 ５ 个保。 歙县一都十保的建置也不明显，仅二十七

都为 １０ 个保，其余少则（如三十一都和西北隅）仅有 ３ 个保，多则（如二十三都 １７ 个保、二十一都和二十

二都）为 １６ 个保。 整体而言，城内保数较多，图数较少，因而每图对应的保数较之乡村稍多。
表 ６ 歙县部分图保对应数量 单位：个

每图对应保数
图数

在城（关、隅） 在乡（都） 总计

１ １ ８９ ９０

２ １１ ２３ ３４

３ ５ ６ １１

４ ３ ３ ６

５ ０ １ １

６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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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划清责任的前提下，土地流水号的编排也需要各自承担。 顺治六年正月休宁九都一图十排年

清丈土地字号议约就有如下条款：
本图内芥字号共有一万字号。 十排公议，今奉县主翁爷清丈，紧急时间，难以丈完。 今十排

公派三村，西管三排管理丈量底册三千号，南渡三排管理丈量三千号，还珠三排管理三千号，郑

村一排管理丈量底册一千号。 倘有底册差错，迟误官究，使费本村排年自认，无得推众。 但各村

册底造完之日，约至二月初旬完日，书算领去，写造正册。①

以图为单位分配字号，反映出清丈单位是图甲组织。 其下流水号的分配则是依据各自的实际清丈主

体———村落、家族人户等。 休宁九都一图实际上由 ４ 个村落组成，１０ 个甲分别为：郑村 １ 甲、西管 ３
甲、蓝（南）渡 ３ 甲、还珠 ３ 甲，因此上级分配的 １ 万个流水号，也是按照 １ ∶ ３ ∶ ３ ∶ ３ 之比例分配，由各村

各自编造和管理底册，最后组合成正册。
上述各县图甲实际运作有一定的共通性，都是依据当地稳定的土地单位开展清丈和编册，最后

统一到图的层面。 祁门、歙县图甲仍旧以保为单位攒造与保管鱼鳞册。 各保内容组合起来，加上图

字号便是新的鱼鳞册，这一过程仅仅弃用了保字号。 休宁图甲以村落为中心，运行逻辑大致相同。
笔者推测，两者之差别只在于祁门留存有一批都保为中心的鱼鳞册，图甲组织直接依据其中的信息

进行改订；而休宁在没有都保册籍或者完全废弃都保信息的情况下，采取了依托村落的操作方式。
无论如何，这些关键细节显示出民间社会对于重要赋税册籍管理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其连锁反

应则是民间订立土地交易契约时，往往参照鱼鳞册的记录，因而在表述中不断使用都保字号或者具

有都保特征的信息。 因此，即便依据图甲组织分配土地字号，但都保传统得到了较为长久的保持。

五、图甲变动与土地字号分配

明清两代的图甲（里甲）组织一直处于变动状态。 根据徽州府六县的统计分析，洪武至万历时期

里的数量不断下降，但从明后期开始，里的数量却呈增加之势。② 据道光《休宁县志》卷 １《疆域·隅

都》载：“万历十年增编二里，万历二十年增编二里，万历三十年增编一里，总二百一十六里。 后并

去一里，仍二百一十五里。 国朝顺治八年增编五里，后又并去一里。 康熙三年增编二里，总二百二

十一里。”可见，在图甲调整过程中，除了增图之外，尚存在减图和并图。 那么，在因图甲增减而形

成增图（新图）、虚图（空图）、并图的情况下，土地字号如何分配？ 康熙三十年前后，祁门县新增 ３
个图，黟县新增 ６ 个图，均未见分配字号的线索。③ 歙县和休宁县留有多份都图文书，较为详细地

开载了两县都图建置情况，特别是增减图甲和相应字号的标注，有助于我们了解图甲变动与字号分

配的实际情况。
笔者所见歙县都图文书共有六种，除前文所引《总目》外，还有《歙县都图总谱》④（以下简称

《总谱》）、《全载》、《歙县四乡地名总录》⑤（以下简称《总录》）、《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⑥（以
下简称《地名》）、《歙县都图乡村字号》⑦（以下简称《字号》）。 根据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三种

万历九年歙县鱼鳞册所记录的都图与字号对应来看，二十九都二图（行字号）、七都六图（调字

号）、二十二都三图（万字号）⑧与六种都图文书所载字号完全一致。 《字号》卷末还专门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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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九年丈量字号规则”。 由此，我们可推知六种都图文书所载信息主体应为万历确立的土地

字号。
不过，六份都图文书记载的图（里）数量不一，从 ２７５ 个、２８２ 个到 ２８５ 个不等，最后一个字号（西

北隅二图）也不尽相同，有似、兰和清字号之别。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三十七都最后一图（无论是第

九图或第十图）的字号，六份文书皆为曰字号。 在图的总数不同之前提下，歙县乡村 ３７ 个都的图字

号为何在都图文书记载中能够保持一致？
进一步辨别与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这六种都图文书有不少记录存在出入，而是否列出某些图取

决于编撰者的考量。 《总录》在九都十六图之下就有批注：“一书无，今算方可合二百八十里。”此图

在编撰之时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只要满足全县 ２８０ 里（图）的总数即可。 由此可见，都图文书对于

同一都图的记录不尽相同，在编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现将六种文书所载字号之差别列于

表 ７。
表 ７ 歙县都图文书所载土地字号差异

都图 《总谱》 《全载》 《总录》 《地名》 《总目》 《字号》

一都六图 〇 宙 〇 〇 同五图，宇 同五图，宇

二都一图 宙 同 ２ 图，洪 宙 宙 宙 宙

九都十六图 玉 玉 〇 — 〇 同十五图，珍

十都十二图 同十一图，鳞 鳞 〇 — 〇 潜

十一都五图 同四图，龙 龙 〇 〇（新分） 同四图，龙 同四图，龙１

十二都八图 同七图，皇 皇字号 〇 似字号 同七图，皇 〇

十三都四图 字 — 字 字 字 字

十三都五图 同四图，字 — 乃 〇（新分） 同四图，字 〇

十四都一二三图 乃、服、衣 字、乃、服 乃、服、衣 乃、服、衣 乃、服、衣 乃、服、衣

十四都四图 元 衣 裳（无粮里） 裳 裳 裳

十四都五图 裳 裳 推 推 推 推

十四都六图 元 〇 〇（无粮里） 〇（新分） — 推

十四都七图 推 推 〇 〇（新分） — 推

十八都七图 同十九都一图，伏 同十九都一图，伏 — — 〇 —

廿一都六图 同五图，木 木 〇 〇（新分） 〇 同五图，木

廿七都六图 同五图，量 量 〇 — 〇 —

廿八都九图 同八图，羊 羊 同廿九都一图，景 斯 〇 〇

卅三都四图 同三图，习 〇 〇 〇（新分） 同三图，习 〇

卅三都五图 同三图，习 〇 〇 — 同卅四都一图，听 —

卅四都四图 同三图，因 〇 〇 〇（新分） 同卅五都一图，恶 〇

卅四都五图 同三图，因 〇 〇 〇（新分） 同卅五都一图，恶 〇

卅五都六图 同五图，善 〇 〇 — 同卅六都一图，庆 〇

卅七都十图 — — 〇 — — 〇

东北隅三图 温 — — 温 温 —

西北隅一图 清 — 温 清 清 〇

西北隅二图 似 — 清 兰 似 〇

　 　 说明：“〇”代表载有图的名目，但没有字号的记录；“—”代表图的名目缺载。

注：１ 《字号》对十一都字号记载异乎寻常，羽字号对应一、二图；翔字号对应二、三图；龙字号对应四、五、六图。 但又宣称“十一都计五图”，“六”字

似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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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７ 可以发现，发生差异的都图通常是一些新增图或者“无粮里”，即不纳税粮的虚图。 这

些图对应的土地字号有三种表述方式：一是与前后图的字号一致，二是无分配字号，三是分配新的字

号。 第一种情况主要见于《总谱》、《全载》和《总目》。 而《总录》、《地名》和《字号》往往列出新图的

名目，却将土地字号空缺。 至于第三种情况，仅见于《地名》中。 将 ３ 个新图的土地字号按照千字文

顺序进行插补，则十二都八图为似字号、西北隅二图为兰字号、二十八都九图为斯字号，但也有不少

标为“新分”之图，没有记载字号。
无论是仅列名目不载字号，还是完全无载都图字号，抑或插补字号，六份都图文书均展现出大体

相似的内容，尤以十三都四、五图至十四都六、七图序列为甚。 这两个都有 ５ 个新增图和“无粮里”，
至于这 ５ 个图的字号如何分配，都图文书的记录可谓千差万别，但都能够保证从十五都一图开始，最
后又回到同一起点。

都图文书貌似统一、实则混乱之记载方式，当与万历以后的图甲频繁变动有关。 万历《歙志》声
称共有 ２８２ 个图，①顺治《歙志》却言：“里沿唐宋制，而图时又有析而增编者，共二百七十八里，新朝

共增编二百八十四里。”②两部县志对全县图数变化也没有统一的说法。③ 都图文书以万历都图建置

为主体，随着图之增减，编纂者开始为了符合全县图数而臆断编排。④

休宁县现存 １０ 种都图文书的情况与歙县类同。 对于万历时期新增之 ６ 个图，都图文书的记载也

存在三种情况：其一，在老图甲之后递补字号。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的《休宁县全邑都图字号》 （以下简

称《全邑》）记录了字号分配方式：“二都五图补名字号、十一都二图补立字号、十五都三图补形字号、
二十六都补端字号、二十七都补表字号、三十一都补正字号。”⑤对照千字文可知，这是依据“德建名

立，形端表正”的顺序，这些在万历十年至三十年间的新图，顺着建字号之后继续编排字号。 其与歙

县《地名》的记述方式相同。 其二，将新增图一律按照千字文依次进行编号。 据康熙《休宁县志》卷 １
《方舆·隅都》对二都的记载：“共六图，缺一、五。 来、暑、往、秋、收号。 增五图补，新丈：荒、日、月、
盈、昃、辰。”可见，第五图是万历时期新增之图，在康熙朝丈量时才补为盈字号。 而前文提及的《备
览》则将五图误认为是万历前的老图，按照万历字号规律顺次排列。 不过，《备览》的作者似乎发现了

这一失误，所以将三都二图当作新图，仅有一个列字号。 实际上，三都二图是老图，其万历字号为藏

字号。 但这么一来，三都二图之后的万历字号序列又与其他都图文书对应起来。 因此，《备览》记录

的二都五、六、七图和三都一、二图的万历字号都是错误的。 其三，相较之下，《休宁县新丈都图字号

乡村地名便览》（以下简称《便览》）的记录最为准确和详细，其文曰：
本县于万历九年清丈，自东北隅一图天字起，至三十三都八图建字号止，编号二百一十里。

内缺三十三都四图作字号。 外又丈各都共增六图，系二都五图、十一都八图、十五都三图、二十

六都六图、二十七都二图、三十一都四图。
国朝顺治八年清丈，自东北隅一图改甲字号，又自一都一图改天字号起，至三十三都八图贤

字号止，编号二百一十四里。 内缺三十三都四图景字号。 外又各都新增无字号者共五图，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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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万历《歙志》表卷 １《志（九）·邑屋表》，黄山书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２３ 页。
顺治《歙志》卷 １《舆地志·关隅都乡》，安徽省图书馆藏胶片。
方志记载也可能存在讹误，万历《歙志》载二十五都有 １０ 个图，但清代方志和都图文书均载为 ６ 个图。
依据方志所载图数，可以初步判断各份文书记载的准确程度。 与万历《歙志》的记录相比，九都只有 １５ 个图，但除了《地名》

以外，大部分都图皆有第十六图，该图记载则始于顺治《歙志》。 万历《歙志》还载十八都为 ６ 个图，《地名》、《总录》和《字号》与之吻

合，其余三份文书作 ７ 图，第七图的记载始见于乾隆《歙县志》；三十三都载为 ４ 个图，《地名》和《字号》也是如此，其他文书则作 ５ 个

图，第五图也是始见于乾隆县志；三十五都为 ５ 个图，仅《地名》不载第六图，其他文书均有记录，该图始见于顺治县志。 不过，万历

《歙志》还载十都有 １２ 个图、二十七都有 ６ 个图，而《地名》却都少载 １ 个图。 综合考虑到《地名》标出了不少新分图，但图的总数比万

历《歙志》还少 ２ 个，不存在其余 ５ 份文书图数超出的情况，可认为其最接近于万历时期的都图建置和字号分配实际情况。
《休宁县全邑都图字号》，咸丰六年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五图、十一都二图、十一都四图、十七都八图、十八都十三图。 又旧有字号，新丈无字号者二图，
系二十八都三图、二十九都七图。 实共二百二十图。①

《便览》认为，万历朝新增的 ６ 个图在清代是部分获得新字号的。 其中，顺治朝和康熙朝均获得字号

的有十五都三图和三十一都四图；在顺治朝没有分配新字号，但在康熙朝时获得字号的有二十六都

六图和二十七都二图。 以十五都三图为例，《便览》修正了《备览》的顺治字号记录，即该图皇字号在

顺治年间即已存在。 但《备览》标注的全册惟一一处“无粮里”仍值得注意，且该图的万历、顺治字号

未有记载。 可见，编纂者对该处有一定的了解。 至少该图在万历年间不纳粮当是确切的，因而也没

有分配字号的必要。 十一都二图也是万历朝新增图，但此后似乎又被并图，直至顺治清丈才又恢复。
与顺治朝的其他新设之图一样，该图直至康熙朝都没有获得字号。 可见，新图在增立之初并不稳定，
《全邑》所谓的补充万历字号，或许只是抄录者臆断推测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 《便览》所载情况应

更符合实际情况，即在清初多次清丈和重新分配字号过程中，新图与老图一起依千字文顺序获得字

号，而不是末位递补；部分图始终没有得到字号。
新图成立的主要理由是方便赋税征缴。 据清代歙县北部的徐村徐氏家族《皇呈族遗事编》称：

“吾乡在九都，自古通族皆隶六图。 明初分中门为十一图，上门为十二图。 隆庆间中门户众，又分出

十四图。”②该史料表述并不准确，因为明初并没有图甲建置。 但可以确定的是，九都六图因为徐氏一

族的人户增多而析分出 ３ 个新图。 而《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歙县十都分立十二图当差合同》同样提及

增图的理由是原有都图范围太大，不便于纳税当差，其曰：
今因原额都图人姓住居隔远，凡一应公务里甲等情，会议不便。 众心协同嘀议，往上告批本

县，分立十都十二图一里，以便当差。 若不预立合同，犹恐人心不一。 立图之后，务各同心，递年

钱粮，遵公依限完纳，免费官心，乐为良善，不致贻累见年比并外，图内倘有佥报杂差等情，于见

年约十排会齐，眼同公议，毋得因由伪生私索妄举。 又十年大造册籍，系是各排自造黄册，承总

解扛、书籍、应卯等项。 众议每甲津贴册里使费、纸张、工食银五钱。 倘上司驳语，迟缓册籍，亦

是十甲均派，毋得独累黄册。 以上等情，违此不遵者，甘罚银十两，入众公用。 日后十年黄册，倘
有兴废，充当不及，毋得私自与人承顶，须要十排公议，如不遵依者，甘罚十两。③

增立新图，可以缩小地域社会中赋役承担范围，更重要的是，上述这份增图合同是在黄册大造之

年订立的。 也就是说，图甲增立与黄册编造、地方社会赋税调整密切相关，而与万历清丈的关联度不

高，因此万历年间增加的 ６ 个图并没有全部参加清丈，甚至是清丈后赋税额调整的结果，是不可能在

万历字号之后递补分配字号的。 顺治、康熙两次清丈才是新增图分配字号的契机。 歙县和休宁两县

随着清丈两次重新编排字号，稳定存在并参与清丈的新图才有可能在此重编过程中得到字号。 康熙

初年以后，徽州地区已无清丈活动，此时新增的图甲自然也是没有分配字号的。

六、结论

上文分析表明，都保字号的传统在徽州各县影响深远。 在明万历以后依据图甲分配字号的情况

下，图甲组织仍有采取分保清丈、登记的方式，而保为单元的土地登记底籍也被长期保存，作为后续

清丈、征税的重要参考。 民间社会对于图、保对应字号也有较为稳定的表述习惯，成为乡村生活经验

的一部分。 顺治年间十四都的“业户执票”从官府角度默认了两种表述方式的并存。
祁门县为归户供税事。 照得丈量既竣，例应归户造册，递年输纳供税。 今十四都一图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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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新丈都图字号乡村地名便览》，安徽省图书馆藏。
《歙北皇呈徐氏族谱·皇呈族遗事编》，乾隆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散件文书。



下郑永兴户户丁　 实承丈得本都五保吕字七百卅六号，土名仓坞，计田二十七步，折税　 该管公

正副［十四都一图公正胡机弼］等拟合出给串票，一存底，一归业主，一付册书，照数查明，对同造

册，毋得违错取究。 须票

顺治九年三月三十日给县（押）①

上述执票体现了户籍与地籍系统的并存和相互关系。 一方面，“都—图—甲—户”体系是作为户

籍登记存在；另一方面，地籍管理的“都—（图）—保—字号”体系仍旧存在，只是采用了按图分配的字

号。 两者实际上皆以图作为结合点，图逐渐由基层社会户籍单位向兼具地籍管理功能转变。 这是

“以人系地”的赋役理念之体现。 早在明嘉靖时期的个别契约中就出现了“都—图—保”这样三层统

辖关系的表述。② 究其缘由，都保作为土地管理的基本区划已经深入基层社会的观念之中，在推行图

字号之后，在民间社会仍然具有对应关系，并不是推倒重建，从而得到了官府的默许。 这类混合表

述，最早出现在明末，而从雍正、乾隆朝开始，普遍出现在民间文书之中。
图甲的地籍控制是以都为单元进行分割（分图），以保为单元进行组合。 本为户籍赋役组织的图

甲组织已有相当一部分开始具有明显的地理因素，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所藏休宁二十五都八图的

“居住各村地形图”就载有边界、幅员以及村落姓氏、户数等信息，兼具户口登记和地理单元的特征。
笔者判断，在执行土地清丈、保持鱼鳞册传统的地区，图甲组织的地缘特征可能更为显著，基层行政

管理功能也不会单一。 在这样的基层组织内部，图甲职役与衙门胥吏形成人际关系网络，并掌握了

土地登记册籍，熟稔土地形态、地权分割等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府对田赋的吸收能力。
土地字号与基层组织的对应关系是显著的，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但基层组织的建置并非一

成不变。 图（里）的数目在明清两代的较长时期内都处于变动之中，直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稳定。 宋

元至明初的都保建置虽以一都十保为标准，但各地的实际形态也颇为复杂，一都八保、六保的情况也

很常见。 即使是系统整理的各种都图文书，字号记载也互有出入，讹误不少，不能直接作为工具参

考，应该进行细致比较分析。 所以，我们在推测复原某县某地土地字号分布时，需要充分考虑相对应

的基层组织之建置演变，从而提高字号作为文书释读工具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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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 ４ 辑第 ５ 册《祁门十四都五保大坑坞倪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２０—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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